
为基础设施改造公共利益的需要，根据《国有土地
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
与补偿条例》、《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
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贵安路及配套停
车场项目房屋征收决定（甬政高科房征[2017]3 号），现
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征收范围为贵驷街道贵驷社区东至井漕，南至
住宅楼（裕记弄59号），西至贵安路，北至贵驷路范围内
的国有土地上房屋，具体位置为：贵驷路44号、46号、48
号、52 号、60 号、62 号、64 号、70 号，裕记弄 1 号、3 号、4
号、5号、6号、7-1号、8号、9号、11号、12号、12-1号、13
号，59-1、2号，贵安路45号、47号、50号、51号、53号。征
收房屋总建筑面积2950.52平方米，征收总户数40户。

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。
二、房屋征收部门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国家

高新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。
三、签约期限为 45 日，搬迁期限为 90 日，具体起止

日期在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确定后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
公告。

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，可自征收决定公
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浙江省人民政府申请行
政复议，也可自征收决定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
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贵安路及配套停车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，见宁
波国家高新区网站（http://www.nbhtz.gov.cn）或者征收
项目现场公告。

特此公告。
宁波市人民政府
2017年8月24日

宁 波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贵 安 路
及配套停车场项目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

为公共事业公共利益的需要，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
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
补偿条例》、《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
等有关规定，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贵驷街道文化活动
广场项目房屋征收决定（甬政高科房征[2017]2 号），现
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征收范围为贵驷街道贵驷社区东至现状小路，
南至贵驷路，西至贵安路，北至现状小路范围内的国有
土地上房屋，具体位置为：贵驷东街1-2、103，贵安路41
号 302、303，贵安路 43 号 1-4、105、202、302、401、402、
403，贵安路 31 号 106，贵驷菜场 1-8、9、10、11、12、15，
贵驷路 51 号 1-13，贵驷路 49 号 1-14，贵驷路 45 号 1-
16，贵驷路 43 号 1-17 及贵驷菜场 201、203、301、303、
402，2 幢 107、403。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 1692.76 平方
米，征收总户数26户。

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。

二、房屋征收部门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国
家高新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。

三、签约期限为 30日，搬迁期限为 90日，具体起止
日期在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确定后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
公告。

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，可自征收决定
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浙江省人民政府申请
行政复议，也可自征收决定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
月内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贵驷街道文化活动广场项目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，
见宁波国家高新区网站（http://www.nbhtz.gov.cn）或者
征收项目现场公告。

特此公告。
宁波市人民政府
2017年8月24日

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贵驷街道文化活动
广 场 项 目 房 屋 征 收 决 定 的 公 告

为公共事业公共利益的需要，根据《国有土地上房
屋征收与补偿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
偿条例》、《宁波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等
有关规定，本人民政府依法作出贵驷老集镇配套停车场
公园绿地项目（一期）房屋征收决定（甬政高科房征
[2017]1号）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征收范围（共四个区块）为：区块一东至温馨家
园宾馆，南至中润企业围墙，西至良亮企业围墙，北至镇
骆西路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；区块二东至现状围
墙，南至现状小路，西至农业银行，北至海利达企业围
墙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；区块三东至现状小路，
南至现状小路，西至后漕路 14 号，北至现状小路范围
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；区块四东至后漕路 7 号，南至现
状小路，西至后漕路，北至车棚围墙范围内的国有土
地上房屋。具体位置为：镇骆西路 1000 号、镇骆西路
1002 号、贵安路 13 号、贵安路 17 号、后漕路 12 号、后漕
路 5号。征收房屋总建筑面积9008.55平方米，征收总户

数153户。
上述征收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。
二、房屋征收部门和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宁波国家

高新区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。
三、签约期限为 30日，搬迁期限为 90日，具体起止

日期在房屋征收评估机构确定后由房屋征收部门另行
公告。

被征收人对房屋征收决定不服的，可自征收决定公
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浙江省人民政府申请行
政复议，也可自征收决定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
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贵驷老集镇配套停车场公园绿地项目（一期）房屋
征收补偿方案，见宁波国家高新区网站（http://www.
nbhtz.gov.cn）或者征收项目现场公告。

特此公告。
宁波市人民政府
2017年8月24日

宁 波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贵 驷 老 集 镇
配套停车场公园绿地项目（一期）房屋征收决定的公告

１.招标条件
本招标项目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等四个项

目2017年度养护专项工程已经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
公司批准实施，并已列入年度养护计划，项目建设资金
为企业自筹，并已落实到位。现招标人就该项目的施工
进行公开招标，实行资格后审。中标单位需与业主（宁
波大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、宁波穿山疏港高速公路有
限公司、宁波绕城东段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、宁波市象山
港大桥开发有限公司）、招标人（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
理有限公司）签订三方合同。

２.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
工程地点：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、穿山至好

思房公路、绕城东段高速公路、象山港公路大桥及接
线；

工程规模：约 64049136 元（其中：杭州湾跨海大桥
南 岸 连 接 线 约 12474301 元 ，穿 山 至 好 思 房 公 路 约
17258433元，绕城东段高速公路约 15617141元，象山港
公路大桥及接线约18699261元）；

施工招标范围：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等四
个项目 2017 年度养护专项工程施工，具体内容详见杭
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等四个项目2017年度养护专
项工程施工图及清单。

计划工期：计划工期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，
缺陷责任期为24个月。

质量要求：工程交工验收的质量评定：合格及以
上。

３.投标人资格要求
3.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备的施工企业资质：
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并具备交通运输部（或省级交

通运输主管部门）颁发的公路养护工程二类甲级从业
资质。2014年 7月 1日至今在已通车的高速公路上成功
地完成过单个合同金额在3000万元及以上的养护专项
工程（不含日常养护、小修工程）项目施工业绩（类似业
绩时间以中标时间为准），并在人员、资金等方面具有
相应的施工能力。

3.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3.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中的1个标段投标。
3.4 投标人对招标文件异议截止时间：2017 年 8 月

29日17:00。
3.5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

法人、其他组织或个人，不得参加投标；单位负责人为
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（含法定代表人控股）、管理关系
的不同单位，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。

3.6投标人须在宁波市交通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
系统完成基础信用信息录入并经审核通过，且信用等
级不得被评为D级。

3.7列入“黑名单”的单位和个人受到限制当事人资
质、资格等方面的行政处理决定且处在处罚期的，限制
其参与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；列入“黑名单”管理
范围的其他行政处理决定，限制其参与投标（具体按照
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“黑名
单”管理办法的通知（甬政发[2014]119号）执行）。

3.8 投标人无不良行为记录（不良行为记录界定的
范围为：被国家、浙江省、宁波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通
报停止投标活动且处在被停止投标期间内，以相关部
门的官方网站查询结果为准）。

3.9 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、拟派项目经理不得为
失信被执行人。招标代理人对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、
拟派项目经理失信信息进行查询（具体以开标当天“信
用中国”网站 www.creditchina.gov.cn 查询为准），若为
失信被执行人的，则否决其投标。若在开标当天因不可
抗力事件导致无法查询且一时无法恢复的，可在中标
公示期间对中标候选人进行事后查询，如中标候选人
为失信被执行人的，则取消中标候选人资格，本项目重
新招标。

3.10投标人及其法定代表人、拟派项目经理经宁波
市人民检察院查询近五年（2012 年 7 月 1 日至今）无行
贿犯罪记录。投标人应在 2017 年 9 月 12 日 17:00 之前，
将招标文件最后一页《查询申请函》填写完整并盖章

（并附投标申请人营业执照副本、组织机构代码证（已
办理五证合一的无需提交组织机构代码证）、法定代表
人及拟派项目经理身份证复印件，复印件加盖单位公
章）交至招标代理人，若投标人逾期未提交的，视为放
弃投标申请，其投标将被拒绝。

４.招标文件的获取
4.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，请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到

2017年 9月 11日 16:00（以下载时间为准），登陆宁波市
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（http://www.bidding.gov.cn）自
行下载招标文件。超出上述规定期限的，招标人将不予
受理。

4.2招标（资格预审）文件下载费用300元。
注：如招标文件资料费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，

请投标人将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相关资料（包括名
称、纳税人识别号、地址、电话、开户行及账号等）与《查
询申请函》同时递交招标代理人；未提供相关资料的，
招标代理人均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
4.3招标文件如有澄清和修改，将在本网站发布，不
另行提供纸质版补充文件。投标人须自行下载相关文
件，如有遗漏，责任自负。

4.4 本项目不接受窗口购买招标文件，有意参加投
标的交易单位在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前，须先办理《宁波
市公共资源交易证》。详情请登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
中心网站（http://www.bidding.gov.cn）查阅办事指南中

《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》。
4.5《网上下载标书系统操作手册》详见宁波市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网站“资料下载”栏，咨询电话：0574-
87187966，陈工。

4.6 有关本项目招标的其他事项，请与招标代理机
构联系。

4.7 温馨提示：凡受到相关行政监管部门限制投标
的企业，请慎重购买。

5.投标保证金
5.1投标保证金的金额：人民币60万元整。
5.2投标保证金的缴纳形式：
形式①：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。

保证金到账截止日期：2017年 9月 11日 16:00时前
（北京时间，以资金到账时间为准）。

温馨提示：此账号仅用于本项目投标保证金的缴
纳，投标人汇款成功后可使用已注册交易员的用户名
和密码登录保证金管理系统查询保证金是否缴纳成
功。

形式②：银行保函
银行保函应由投标人开立基本账户的银行开具，

银行保函应采用招标文件提供的格式，且应在投标有
效期满后 30 天内保持有效，招标人如果按规定延长了
投标有效期，则投标保证金的有效期也相应延长。

备注：1、以上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投标人可任选其
一；2、投标保证金采用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形式的，必
须从投标人的基本账户汇出，并将投标人基本账户开
户许可证复印件编入投标文件中；投标保证金采用银
行保函形式的，银行保函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编入投
标文件中，同时将银行保函原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提
交给招标（代理）人。

5.3 退还时间：详见“投标人须知”第 3.4.3 条款，同
时退还同期银行存款利息（银行保函形式的不予退
还）。

咨询电话：0574-87861127（中国银行）
6.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
6.1 投标（资格预审申请）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

2017年09月14日09时30分，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
易中心（宁波市鄞州区宁穿路 1901 号市行政服务中心
四楼，具体会议室详见当天电子指示屏）。

6.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，
招标人不予受理。

6.3 招标人不统一组织工程现场踏勘及投标预备
会。

7.发布公告的媒介
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

站（www.bidding.gov.cn）、《宁波日报》、宁波市人民政府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（www.nbgz.gov.cn）和宁
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网站（www.nbcos.cn）上
发布。

8.联系方式
招标人：宁波交投公路营运管理有限公司
地址：宁波市百丈路168号会展中心大厦A座24楼
联系人：乔建迪女士
电话：0574-87979914
招标代理机构：宁波德威工程造价投资咨询有限

公司
地址：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100号华商大厦6楼
联系人：黄斌、朱佳媛
电话：0574-87686094、87684875、13505741384
传真：0574-87686776

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等四个项目2017年度养护专项工程招标公告
交易登记号:G3302010000003126001

标段号

001

金额
(元整)

600000

形式

银行
缴纳

收款人

宁波市公共资源交
易中心投标保证金
专户(工程建设)

开户银行

中国银行股份
有限公司宁波
市科技支行

银行账号

375370738451

1.招标条件
本项目宁波市轨道交通 4号线工程已由宁波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以甬发改审批【2015】445号文批准建设，项目招标人为宁波市轨道交通
集团有限公司，建设资金来自自筹，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%。项目已具备
招标条件，现对宁波市轨道交通 4号线主变电所（谢家、甬兴）建安工程
施工监理进行公开招标。

2.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（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告）
3.投标人资格要求
3.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下列条件之一：

（1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工程监理综合资质；
（2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电力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。
以上资质均不含临时资质，并在人员、设备、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

的施工监理能力。
3.2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。
3.3各投标人均可就上述标段进行投标。
3.4资格审查：采用资格后审。
4.招标文件的获取（详见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公告）
5.投标保证金
5.1投标保证金的金额：不少于人民币6万元整。
5.2投标保证金的形式：①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直接缴入以下账户：
收款人：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投标保证金专户（工程建设）

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
银行账号：350670737279（虚拟子账号）②投标保证金保险或银行保函：保险保单应由宁波市建设工程综

合保险服务中心出具（具体承办单位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
公司）；银行保函应由宁波大市范围内的银行出具。

采用投标保证金保险或银行保函形式的，附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
的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，保险保单或银行保函原件在投标截
止时间前提交给招标人。

5.3采用银行电汇或银行汇票形式的投标保证金提交的截止时间：
2017 年 9 月 19 日 16 时 00 分（北京时间，以资金到账上述账户时间为
准）。

6.投标文件的递交
6.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（投标截止时间，下同）为 2017年 9月

22日9时30分，地点为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开标室（宁波市鄞
州区宁穿路1901号市行政服务中心4楼），具体受理场所安排详见大厅
指示屏。

6.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不予受
理。

7.联系方式
招标代理人：宁波国际投资咨询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施琪嵘
电话：0574-87689053

宁波市轨道交通 4 号线主变电所（谢家、甬兴）
建 安 工 程 施 工 监 理 招 标 公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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